
【考核要点】

1、制定风险管理培训计划；

2、按计划开展宣传、培训。
【难点】
多数企业并没有将风险分析的结果下发到相关岗位。

【现场确认与相关要素链接】
1、查看培训计划[5.1.1]要素。

2、查看考试卷、会议记录或安全活动记录。

【考核要点】

1、建立隐患治理台账；

2、对查出的每个隐患都下达隐患治理通知，明确责任人、治理时限；

3、重大隐患项目做到整改措施、责任、资金、时限和预案“五到位”；

4、按期完成隐患治理。
【难点】
关于隐患，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一种解释能够让所有的人都明白它的真正含义。在《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安全标准化工作指南》（2006版）中是这样描述的：企业应对各种安全检查所查出的隐患进行原因分析，制定整改措施及时整改，并对隐患整改情况进行验证，即隐患时检查出来的（当时既要求企业有“安全检查台账”，又要有“隐患治理台账”）。而在《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安全标准化通用规范AQ3013-2008》第11个要素中规定：各种安全检查均应按相应的安全检查表逐项检查，建立安全检查台帐。企业应对安全检查所查出的问题进行原因分析，制定整改措施，落实整改时间、责任人，并对整改情况进行验证，保存相应记录；在第3个要素中又规定：企业应对风险评价出的隐患项目,下达隐患治理通知，限期治理，做到定治理措施、定负责人、定资金来源、定治理期限。企业应建立隐患治理台帐。也就是说，按照AQ3013-2008中的有关解释，“问题”是检查出来的，“隐患”是评价出来的。但从安全检查表分析法的角度讲，安全检查过程也是一种风险分析的过程，即安全检查出的问题也应属于隐患的范围。这样说来，到底什么是“问题”，什么是“隐患”，现在还是一个“说不清”的问题。笔者在这里不是专门讨论这两个词汇的概念内涵的，而是说由于概念不清给企业在安全管理基础资料建立方面带来一定的麻烦。应该用风险分析的观点，将“问题”和“隐患”统一叫做“影响人、设备和环境的危险危害因素的不符合性描述”。

为满足AQ3013-2008的要求并利于企业对“问题”和“隐患”的管理，安全管理人员在建立“安全检查台账”和“隐患治理台账”时，可将按照各种安全检查表检查出的不符合性描述记录在“安全检查台账”中，而将企业在风险分析中发现的能够导致形成重大风险的不符合性描述记录在“隐患治理台账”中。另外，各级安监部门带领安全专家所查出的不符合性描述和现状评价报告中提出的需整改的不符合性描述，也可列入“隐患治理台账”中。

【现场确认与相关要素链接】
1、查看重大风险清单。

2、查看各级安监部门的检查记录。

3、查看现状评价报告
4、按照隐患治理“五到位”逐项核对。
5、与现场考评发现进行核对。


【考核要点】

建立重大隐患项目档案，包括隐患名称、标准要求内容及“五到位”等内容。

【难点】
《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中规定：事故隐患分为一般事故隐患和重大事故隐患。一般事故隐患，是指危害和整改难度较小，发现后能够立即整改排除的隐患。重大事故隐患，是指危害和整改难度较大，应当全部或者局部停产停业，并经过一定时间整改治理方能排除的隐患，或者因外部因素影响致使生产经营单位自身难以排除的隐患。这种关于隐患等级划分的做法并不科学。
各地方政府部门或许有其它的关于隐患的相关规定，也只是一种经验性的规定，同样不科学。

各企业在确定重大隐患时，应在参照国家和地方政府相关规定的基础上，结合风险分析的结果来判定。
【现场确认与相关要素链接】
1、查看重大隐患档案完善情况。

2、通过现场考评发现验证重大隐患档案完善情况。


【考核要点】

1、暂时无力解决的重大事故隐患，应制定并落实有效的防范措施；

2、书面向主管部门和当地政府、安全监管部门报告，报告要说明无力解决的原因和采取的防范措施。
【难点】
企业无力解决的重大事故隐患主要指与厂外单位之间存在的重大隐患。
【现场确认与相关要素链接】
按照《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GB50160）进行现场核对。


【考核要点】

1、不具备整改条件的重大事故隐患，必须采取防范措施；

2、纳入隐患整改计划，限期解决或停产；

3、书面向主管部门和当地政府、安全监管部门报告，报告要说明不具备整改条件的原因、整改计划和防范措施等。
【难点】
企业对不具备整改条件的重大事故隐患主要指企业内部在短时间内无法解决的重大隐患。
【现场确认与相关要素链接】
按照国家和地方政府有关安全的标准和法规进行确认。


【考核要点】

1、按照GB18218辨识并确定重大危险源；

2、重大危险源档案应当包括下列文件、资料：

（1）辨识、分级记录；

（2）重大危险源基本特征表；

（3）涉及的所有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4）区域位置图、平面布置图、工艺流程图和主要设备一览表；

（5）重大危险源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及安全操作规程；

（6）安全监测监控系统、措施说明、检测、检验结果；

（7）重大危险源事故应急预案、评审意见、演练计划和评估报告；

（8）安全评估报告或者安全评价报告；

（9）重大危险源关键装置、重点部位的责任人、责任机构名称；

（10）重大危险源场所安全警示标志的设置情况；

（11）其它文件、资料。
【难点】
依据《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构成一级或者二级重大危险源且毒性气体实际存在（在线）量与其在《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中规定的临界量比值之和大于或等于1的及构成一级重大危险源，且爆炸品或液化易燃气体实际存在（在线）量与其在《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中规定的临界量比值之和大于或等于1的企业，通过定量风险评价确定的重大危险源的个人和社会风险值，不得超过个人和社会可容许风险限值标准。然而目前对个人和社会可容许风险限值的界定依据还不是很科学。

【现场确认与相关要素链接】
1、与现场对照考评。

2、以上资料可分散于其它各要素中，无需放在一起。若有条件，也可将各种资料的复印件放在一起，作为一份规范的档案加以保存。


【考核要点】

依据《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重大危险源应采取的控制措施：

（1）重大危险源配备温度、压力、液位、流量、组份等信息的不间断采集和监测系统以及可燃气体和有毒有害气体泄漏检测报警装置，并具备信息远传、连续记录、事故预警、信息存储等功能；一级或者二级重大危险源，具备紧急停车功能。记录的电子数据的保存时间不少于30天；

（2）重大危险源的化工生产装置装备满足安全生产要求的自动化控制系统；一级或者二级重大危险源，装备紧急停车系统；

（3）对重大危险源中的毒性气体、剧毒液体和易燃气体等重点设施，设置紧急切断装置；毒性气体的设施，设置泄漏物紧急处置装置。涉及毒性气体、液化气体、剧毒液体的一级或者二级重大危险源，配备独立的安全仪表系统（SIS）；

（4）重大危险源中储存剧毒物质的场所或者设施，设置视频监控系统；

（5）安全监测监控系统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规定。

【难点】
中小企业缺少仪表技术人员。

【现场确认与相关要素链接】
与现场对照考评。

3.3.2 企业应将风险评价的结果及所采取的控制措施对从业人员进行宣传、培训，使其熟悉工作岗位和作业环境中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掌握、落实应采取的控制措施。





3.4.1 企业应对风险评价出的隐患项目,下达隐患治理通知，限期治理，做到定治理措施、定负责人、定资金来源、定治理期限。企业应建立隐患治理台账。





3.4.2 企业应对确定的重大隐患项目建立档案，档案内容应包括：


1、评价报告与技术结论；                4、治理时间表和责任人；


2、评审意见；                          5、竣工验收报告；


3、隐患治理方案，包括资金概预算情况等；6、备案文件。





3.4.3 企业无力解决的重大事故隐患，除应书面向企业直接主管部门和当地政府报告外，应采取有效防范措施。





3.4.4 企业对不具备整改条件的重大事故隐患，必须采取防范措施，并纳入计划，限期解决或停产。





3.5.1 企业应按照GB18218辨识并确定重大危险源，建立重大危险源档案。




















3.5.2 企业应按照有关规定对重大危险源设置安全监控报警系统。











